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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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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场筒型基础安装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上风电场一体式和分体式筒型基础安装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海上风电场采用负压下沉技术实现风电机组的筒型基础安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筒型基础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一种由单个或多个圆形钢筒及上部过渡段组成的海上风机基础，可为全钢结构或钢-混凝土组合结

构，具有自重大、入土浅的特点，主要通过自重和抽出筒内水、气形成内外压差使筒体插入海床实现安

装过程。 

3.2  

一体式筒型基础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 integrated 

installation 

采用海上整机安装方式，在装配基地将风电机组的风力发电机、塔筒和筒型基础完全组装成风机-

塔筒-基础整体结构（一体式）的筒型基础部分。 

3.3  

分体式筒型基础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 split installation 

采用海上分体式安装方式，在装配基地仅完成风电机组的风力发电机、塔筒和筒型基础等的结构部

件和组件的筒型基础结构部件。 

3.4  

塔筒  tower drum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支撑结构，用于连接风力发电机和基础的部件。 

3.5  

一体式安装船  one step transport mounting vessel 

用于实现海上风电场一体式运输和安装的专用安装船舶，其采用垂直运输和负压下沉安装方式。船

体一般设有扶稳装置和导向装置，扶稳装置用于确保运输过程中的稳定性，导向装置用于保障下沉安装

过程中的安全性。 

3.6  

自重下沉  self-weight penetration 

依靠复合筒型基础或附加上部风电机组的自重贯入海床的过程。 

3.7  

负压下沉  negative pressure sinking 

通过筒内排气/排水形成内外压差实现复合筒型基础入土沉放至设计入土深度的过程。 

3.8  

基础调平  leveling 

通过调整单筒或分舱室压力等方式，使基础水平度满足设计要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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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体式筒型基础安装要求 

4.1 安装准备 

4.1.1 一体式筒型基础宜采用一体式安装船安装，下沉安装前应检验： 

a) 组织人员是否在岗； 

b) 安全装备是否齐备； 

c) 一体式筒型基础的绑扎是否紧固； 

d) 相关水泵电气设备是否正常； 

e) 塔筒的加速度是否正常； 

f) 顶部的扶稳装置受力是否正常。 

4.1.2 安装前需进行海域扫测，应无障碍物。 

4.1.3 一体式筒型基础的最终下沉量应由筒型基础主法兰面设计标高确定。 

4.1.4 安装前需观察海况，施工窗口应满足： 

a) 风力不大于 6级； 

b) 有义波高不大于 2.0 m； 

c) 流速不大于 1.5 m/s； 

d) 能见度不小于 1 500 m。 

4.2 安装顺序 

一体式筒型基础应按以下顺序安装： 

a) 定位； 

b) 下沉； 

c) 拔桩移船。 

4.3 定位 

4.3.1 抛锚定位 

4.3.1.1 一体式安装船到达安装位置后停止航行，抛锚前筒体距离安装位置宜不超过 200 m。 

4.3.1.2 抛锚完成后，安装船宜微调至使安装船导向装置中心与筒型基础预设安装位置中心 0.5 m 以

内，并调整筒体安装方位角。 

4.3.1.3 观测潮位周期，实时张紧锚绳并测量船体位移。 

4.3.1.4 一体式筒型基础安装抛锚定位示意见图 1。 

 
 

图1 一体式筒型基础安装抛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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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插桩定位 

4.3.2.1 下沉安装前，应根据安装机位的地质和海流条件校核定位桩的强度。 

4.3.2.2 根据抛锚后潮位周期内船体位置变化，确定插桩定位时机。 

4.3.2.3 定位桩应同时操作，插入海床地基的深度不小于 2 m。 

4.3.2.4 定位桩插桩定位后，定位桩确定的“安装位置”与预设安装位置水平误差不大于 0.5 m。 

4.3.2.5 一体式筒型基础安装插桩定位示意见图 2。 

 

图2 一体式筒型基础安装插桩定位 

4.4 下沉 

4.4.1 下沉准备 

4.4.1.1 下沉作业前应检查操作人员、操作工序、操作设备。 

4.4.1.2 下沉作业前应对水泵进行点动测试。 

4.4.1.3 下沉作业前应检查负压管路系统及出水口是否通畅。 

4.4.1.4 定位桩插入后，应观察 30 min，待船身稳定后进行筒体基础的沉放作业。 

4.4.1.5 船舶调平后艏艉吃水相差应不大于船长的百分之一。 

4.4.1.6 确认筒体的方位角和中心位置，中心平面位置允许偏差宜不大于 0.5 m；方位角允许偏差宜

不超过 1.5°。 

4.4.1.7 下沉前应记录当前筒内的各舱室压力均值。 

4.4.1.8 基础下沉前，应计算不同入泥深度下各分舱的压差限值。 

4.4.1.9 下沉作业指令下达后，应解除船体与筒体之间的绑扎。 

4.4.2 自重下沉 

4.4.2.1 自重下沉全过程中应安排专职人员观察筒体的姿态。 

4.4.2.2 自重下沉过程中应保持各舱室压力平衡。 

4.4.2.3 下沉过程中应有防旋转装置控制筒体的方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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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4 定位测量人员应及时汇报基础的中心位置、高程和方位角，每下沉 0.5 m 或每 5 min汇报一

次。 

4.4.2.5 下沉过程中，全程监测顶部的扶稳装置受力情况。 

4.4.2.6 自重进入泥面以后，应及时调整各舱排气排水速度，宜控制筒体垂直角度偏差不大于 2°。 

4.4.2.7 自重进入泥面以后，当下沉速度低于 0.1 m/30 min,视为自重下沉结束，准备进入负压下沉

阶段。 

4.4.3 负压下沉 

4.4.3.1 负压下沉前，应再次检查水泵的电气系统是否正常。 

4.4.3.2 打开水泵后，应安排人员观察管道排水是否正常。 

4.4.3.3 定位测量人员应及时记录基础的高程，每下沉 0.1 m或每 20 min记录一次。 

4.4.3.4 负压下沉操作人员应及时记录基础的各舱室压力和水平度，每下沉 0.1 m或每 20 min记录一

次。 

4.4.3.5 下沉过程中，筒型基础各分舱的压差应满足计算要求。 

4.4.3.6 整桩负压下沉至水面以下 1 m 后，应调整各舱室压力对基础进行调平，保持整个下沉过程中

筒型基础水平度不超过 4‰。 

4.4.3.7 筒型基础进入泥面 1 m 以后，拔出限位桩。 

4.4.3.8 筒型基础进入泥面 3 m 以后，打开顶部抱紧装置。 

4.4.4 调平加固： 

4.4.4.1 筒型基础顶盖距泥面小于 1 m，对筒型基础水平度进行实时精调。安装到位前，应保持基础

水平度不超过 2‰。 

4.4.4.2 筒型基础达到设计高程后，水泵流量逐渐变小，当流量小于 10 m
3
/h 后，宜继续抽水 30 min

进行负压加固。 

4.4.4.3 一体式筒型基础安装下沉完成后的状态示意见图 3。 

 

图3 一体式筒型基础安装下沉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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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拔桩移船 

4.5.1 筒型基础调平稳定移船前，应先拆除筒型基础内外附属构件管路和线路。 

4.5.2 筒型基础安装完成后，应观察海水流向，在流向与退船方向一致时拔出定位桩。 

4.5.3 定位桩应同时拔出。 

4.5.4 定位锚宜在定位桩拔出、船体退离不小于 50 m时收回。 

4.5.5 一体式筒型基础安装筒型基础拔桩移船的状态示意见图 4。 

 

图4 一体式筒型基础安装拔桩移船 

5 分体式筒型基础安装要求 

5.1 安装准备 

5.1.1 分体式筒型基础宜采用浮吊船安装，下沉安装前应检验： 

a) 组织人员在岗情况； 

b) 安全装备是否齐备； 

c) 分体式筒型基础的绑扎是否紧固； 

d) 相关水泵电气设备是否正常。 

5.1.2 安装前进行海域扫测，应无障碍物。 

5.1.3 安装前需观察海况，要求见 4.1.4。 

5.2 安装顺序 

分体式筒型基础应按以下顺序安装： 

a) 抛锚定位； 

b) 解除绑扎； 

c) 浮吊起吊； 

d) 下沉； 

e) 解缆移船。 

5.3 抛锚定位 

5.3.1 采用浮吊船在距离指定位置 10 m左右的范围内进行抛锚定位。 

5.3.2 运输船向浮吊船顶靠，“丁”字或并靠布置，两船间距不小于 1.5 m。 

5.3.3 靠船完成后，用缆绳固定两船。 

5.3.4 分体式筒型基础安装抛锚定位示意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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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分体式筒型基础安装抛锚定位 

5.4 解除绑扎 

解除绑扎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a) 解除绑扎前，浮吊船与筒体基础完成挂钩作业； 

b) 挂钩作业完后，解除筒体基础与运输船体之间的绑扎； 

c) 解除绑扎后，安排专职人员检查切割质量，确保筒体基础与运输船船体完全分离； 

d) 解除绑扎过程中，安装至少 2条控制缆绳，以控制筒体基础下沉过程中的方位角。 

e) 分体式筒型基础安装解除绑扎示意见图 6。 

 

 

图6 分体式筒型基础安装解除绑扎 

5.5 浮吊起吊 

5.5.1 基础起吊前，所有人员应撤离吊装作业区域，并保持 20 m的安全距离。 

5.5.2 分体式筒型基础吊起离开运输船平面 0.5 m和 2 m时分别停止起吊并观察 10 min，评审是否具

备沉放条件，并应进行如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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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查浮吊、钢丝绳和吊带等受力状态； 

b) 检查筒型基础各部件变形和受力状态； 

c) 检查筒底局部的卷边和变形情况，确保底端竖直状态。 

5.5.3 检查结束后，解除运输船与浮吊船绑扎缆绳，运输船离开浮吊船至安全水域。 

5.5.4 分体式筒型基础安装解除绑扎示意见图 7。 

 

图7 分体式筒型基础安装浮吊起吊 

5.6 下沉 

5.6.1 筒型基础入水 

5.6.1.1 筒型基础没入水面前，调整浮吊船船体，使筒型基础到达设计安装位置；调整控制缆绳，使

筒型基础达到设计的方位角。 

5.6.1.2 筒型基底没入水面后，应打开各舱排气阀门。 

5.6.1.3 筒型基础入水全过程，应安排专职人员，观察筒体与浮吊船之间的距离，防止发生碰撞。 

5.6.1.4 筒型基础下水过程中，浮吊船操作人员应及时记录并汇报吊钩受力情况，宜每下沉 0.1 m 记

录一次。 

5.6.1.5 定位测量人员应及时记录筒型基础的高程，宜每下沉 0.1 m或每 20 min记录一次。 

5.6.1.6 负压下沉操作人员应及时记录筒型基础的各舱室压力和水平度，宜每下沉 0.1 m 或每 20min

记录一次。 

5.6.2 筒型基础下沉 

5.6.2.1 筒型基础下沉到泥面以下2 m时，应测量筒型基础安放位置与安装方位角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5.6.2.2 筒型基础下沉到泥面以下 2 m时，应进行如下操作： 

a) 放松钩头； 

b) 解开吊索具； 

c) 拆除缆风钢丝绳； 

d) 调平至设计角度。 

5.6.2.3 利用负压调平系统实时控制筒型基础的水平度，确保筒型基础在下沉过程中处于垂直状态： 

a) 筒形基础负压下沉至水面以下 1 m后，水平度应不大于 4‰； 

b) 筒型基础顶盖距泥面小于 1 m，应将水平度控制在 2‰至下沉结束。 

c) 分体式筒型基础安装下沉完成后的状态示意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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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分体式筒型基础安装下沉 

5.6.2.4 下沉完成后，应进行如下操作： 

a) 以设计标高作为主要判断依据，泵组的排水量，以及舱内压力作为辅助判断依据，确认筒型

基础是否下沉完成； 

b) 下沉完成后，筒型基础的水平度控制应满足设计要求； 

c) 筒型基础的最终安装标高和水平度，应由业主、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四方现场负责人共同

签字确认。 

5.7 解缆移船 

筒型基础下沉完成后，应按以下步骤完成拔桩移船作业： 

a) 关闭筒型基础各舱阀门； 

b) 拆除船体与筒体之间的爬梯、缆绳等辅助设施； 

c) 拆除调平控制系统的控制柜、线缆、管路等设备； 

d) 利用锚绞机将船体向后移动不小于 50 m； 

e) 依次收回各定位锚，安装船移位。 

f) 分体式筒型基础安装筒型基础解缆移船的状态示意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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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分体式筒型基础安装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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